
2023/7/30 19:5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《其他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药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（试行）》的通告（2023年第…

https://www.cde.org.cn/main/news/viewInfoCommon/861799feb6f3be49dbc8a365a3eeff0a 1/1

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
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, NMPA  请输入关键词 搜索

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 CDE邮箱

 当前位置：新闻中心>>工作动态>>通知公告>>新闻正文

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《其他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药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（试
行）》的通告（2023年第42号）

发布日期：20230725

       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，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《其他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药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（试行）》（见附件）。

根据《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》（药监综药管〔2020〕9号）要求，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，现予发

布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       特此通告。

       附件：其他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药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（试行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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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概述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明确古代经典名方是指“至

今仍广泛应用、疗效确切、具有明显特色与优势的古代中医

典籍所记载的方剂”。《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〈中药注册分类

及申报资料要求〉的通告》（2020 年第 68 号）将古代经典名

方中药复方制剂分为按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管理的中药复方

制剂和其他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，并明确“其

他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，包括未按古代经典

名方目录管理的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和基于古代经

典名方加减化裁的中药复方制剂”。 

本技术指导原则主要围绕其他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

中药复方制剂的特点，明确药学研究的一般要求。药材、饮

片、制备工艺、质量标准等具体研究工作应当参照相关技术

指导原则开展。 

二、基本要求 

（一）加强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考证研究 

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的考证是开展其他来源于古代

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研发的基础，关键信息包括古代经

典名方名称、来源、处方组成、药材基原、药用部位、炮制、

剂量、制法、剂型、功能主治、用法用量等。关键信息考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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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参照《关于发布〈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考证原则〉〈古代

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表（7 首方剂）的通知〉》（国中医药办科

技发〔2020〕1 号）中考证原则相关内容。 

（二）保障申报制剂的相关信息与临床实践所用药物一

致 

应当加强临床实践所用药物相关信息的收集、整理。相

关信息包括临床实践所用药物的处方组成、药材基原、药用

部位、炮制、剂量、制备工艺、剂型、用法用量等。申报制

剂的相关信息应当与临床实践所用药物一致。 

（三）加强全过程质量控制，保障申报制剂质量均一稳

定 

应当加强药材和饮片质量控制研究，完善饮片炮制和制

剂生产过程质量控制，明确关键质量属性和关键工艺参数，

建立中间体质量标准，研究并完善制剂质量标准，形成全过

程质量控制体系，保障申报制剂质量均一稳定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处方 

应当开展古代经典名方名称、来源、处方组成、药材基

原、药用部位、炮制、剂量、制法、剂型、功能主治、用法

用量等关键信息的考证研究。同时明确临床实践所用药物的

处方药味（包括药材基原、药用部位、炮制等）及其用量等

相关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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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制剂的相关信息应当与临床实践所用药物一致，并

明确药材基原、产地、饮片炮制、药材/饮片质量控制方法。

保证药材质量相关信息可追溯。 

（二）生产工艺 

申报制剂应当采用传统工艺和传统给药途径。传统工艺

可参照《关于对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实施备

案管理的公告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8 年第

19 号）中所列传统中药制剂所采用的工艺。工艺路线、给药

途径和剂型应当与临床实践所用药物一致，其中以汤剂形式

服用的，申报制剂可制成颗粒剂。 

申报制剂的工艺路线应当与临床实践所用药物一致，包

括单煎/合煎、先煎、后下、包煎等。以不增加安全性风险并

且不降低临床疗效为原则，工艺参数可根据生产实际和设备

特性研究后确定。应当关注剂型、辅料选择的科学性和合理

性。如临床实践所用药物的设备（或器具）、生产规模等与申

报制剂存在较大差异时，应当进行必要的桥接研究。 

（三）质量研究及质量标准 

应当研究建立全过程质量控制体系，包括但不限于药材

/饮片、中间体、辅料、制剂以及包装材料等质量控制要求，

保障制剂质量可控性不低于临床实践所用药物。 

处方含毒性药味或现代研究发现具有明显毒性的药味，

应当对相关毒性成份进行质量控制研究，并根据研究结果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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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剂中研究建立检测方法，确定合理的限度或范围。 

制剂质量标准应当结合工艺研究等建立专属性的鉴别、

检查、特征/指纹图谱、含量测定等项目，对含量测定指标制

定合理的含量范围。 

（四）稳定性研究 

稳定性试验结果应当支持拟定的有效期、贮藏条件、直

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。  

申请上市时，应当提供已完成的稳定性研究资料，一般

应当包括加速试验 6 个月和长期试验 18 个月的研究数据。

上市后，应当按照提交的稳定性研究计划继续进行稳定性考

察，做好相关风险防控工作，保障药品质量稳定。 

如果申报制剂与临床实践所用药物处方、生产工艺、关

键工艺参数、辅料种类及用量、剂型、规格、直接接触药品

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等一致时，临床实践所用药物的稳定性研

究数据可以作为申报制剂拟定有效期的支持性数据。 

（五）相关性研究 

应当在申报制剂与临床实践所用药物处方药味（包括药

材基原、药用部位、炮制等）及其用量、工艺路线、给药途

径、日用饮片量一致的前提下，采用合适的指标（如干膏率、

浸出物/总固体、指标成份的含量、特征/指纹图谱）对中间体、

制剂及所用的药材、饮片进行相关性研究，并与临床实践所

用药物进行质量对比，说明申报制剂与临床实践所用药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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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致性；关注生产全过程的量质传递情况，根据研究结果确

定药材、饮片、中间体、制剂的关键质量属性和质量标准的

质控指标，合理确定其波动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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